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

文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华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函颖 王潘祺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６０２２６５ ０５７１－８６６０２２６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２８６８２１ ０５７１－８５２８６８２１

电子信箱

ｇｈｋｇ０００５４６＠１２６．ｃｏｍ ｇｈｋｇ０００５４６＠１２６．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８

，

７８０

，

２５５．２１ ２７

，

８９８

，

１１５．１１ ３９．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

，

８９８

，

６８３．０８ －５

，

７２３

，

４１７．１３ －３．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７

，

０１４

，

０３９．２８ －５

，

７１１

，

５４６．５２ －２２．８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８

，

８３２

，

８５７．６２ －１６

，

４７８

，

９８５．７０ １５３．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３３８ －２．９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３３８ －２．９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４２％ －３．８７％ ０．４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２６０

，

４３３

，

４３２．２９ ２９０

，

０８５

，

９９８．１０ －１０．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７１

，

４５２

，

５３５．９７ １７３

，

１９３

，

６１６．２５ －１．０１％

（

２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

，

７５９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开元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６５％ ２３

，

１３６

，

３４８ ２３

，

１３６

，

３４８

新时代教育发

展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８５％ ２０

，

０８０

，

９６３

质押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陈德海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４％ １

，

９４０

，

２００

陈峰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７３０

，

７００

王红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７００

，

０００

高凌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６９１

，

３００

穆俊霖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６４３

，

９８２

梁容宽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６３６

，

８００

陈时斌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６３６

，

７２８

饶文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６１７

，

６０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截至本报告期未

，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股东杜恒壮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２

，

６００

股

，

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４６１

，

７００

股

；

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６１４

，

３００

股

。

（

３

）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

４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概述

１

、

目前

，

国家对水泥行业的发展思路是紧紧围绕

“

控制增量

，

优化存量

，

推动企业兼

并重组

，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益

”，

积极稳妥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

，

重点培育和扶持

优势龙头骨干企业

，

加快企业技术改造

，

大力发展散装水泥

，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

促

进行业规模化

、

集约化发展

。

十八大后

，

政府对外来经济发展已提出方向

，

新型城镇化建

设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

，

此外

，

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投资

，

如铁路

、

城市轨道交通

、

城

市排水管网

、

农业水利工程等

，

以及二

、

三线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来看

，

未来全国水泥的产

需仍将保持一定增速

。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湖水泥所处青海省近年来地区基础建设项目大力推进

，

青海省

内水泥消费量持续攀升

。

根据青海省

“

十二五

”

规划以及随着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深入实

施

，

青海省经济的发展将持续带动青海地区水泥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青海省水泥需求年均增速将达到

２０％

以上

。

２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

全国商品房

、

商品住宅量价呈现同步下行

，

城市间市场分化更趋显

著

。

在宏观经济环境整体偏弱的背景下

，

房地产市场更加注重调控长效和稳定性

，

强调双

向调控

、

分类指导

，

抑制投资性需求

。

３．２

主营业务分析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的经营工作紧紧围绕经营计划和董事会决议

，

积极应对宏观市场

环境变化情况

，

加大销售力度

，

强化内部管理

。

特别在水泥业务方面

，

全资子公司青海湖

水泥利用冬储熟料

、

地域优势等有利条件

，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

开发新客户

，

提高了市场

销售份额

。

报告期内青海湖水泥营业成本上升主要原因系原材料成本较去年同期上升

，

对此青海湖水泥强化内部生产管理

，

提高运行效率

，

优化各项生产指标

，

尽力降低原材料

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

，

７８０

，

２５５．２１

元

，

同比增长

３９．０１％

；

实现利润总额

－４

，

２８５

，

１６３．５５

元

，

同比增长

５．３５％

。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

来源于全资子公司青海湖水泥实现的营业收入

，

其中

，

青海湖水泥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６

月实现

主营业务营业收入

３８

，

６４８

，

０８０．３３

元

，

其他业务收入

４４

，

１７４．８８

元

。

２

、

报告期内

，

公司房地产业务方面因受宏观环境影响

，

再加上公司可售存量房较少

，

因此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仅实现销售车库收入

８８

，

０００

元

。

控股房地产子公司可售存量

房如下

：

太仓中茵公司报告期内没有新开项目

，

以前年度已完工项目剩余未售车库

２６７．６８

平方米

；

太湖华城公司报告期内没有新开项目

，

以前年度已完工项目剩余未售别

墅

７

，

４５１．０５

平方米

。

３．２．１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

：

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房地产业

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５９２．１１ ５６．１５％ －７５．８５％ －８２．１６％ １５．４９％

水泥制造业

３８

，

６４８

，

０８０．３３ ３５

，

４４８

，

４９２．１８ ８．２８％ ５７．２３％ ７２．５１％ －８．１２％

分产品

房地产

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５９２．１１ ５６．１５％ －７５．８５％ －８２．１６％ １５．４９％

水泥

３８

，

６４８

，

０８０．３３ ３５

，

４４８

，

４９２．１８ ８．２８％ ５７．２３％ ７２．５１％ －８．１２％

分地区

江苏省

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５９２．１１ ５６．１５％ －７５．８５％ －８２．１６％ １５．４９％

青海省

３８

，

６４８

，

０８０．３３ ３５

，

４４８

，

４９２．１８ ８．２８％ ５７．２３％ ７２．５１％ －８．１２％

３．２．２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

：

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３８

，

７８０

，

２５５．２１ ２７

，

８９８

，

１１５．１１ ３９．０１％

主要系青海湖水泥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

营业成本

３５

，

５２７

，

４６２．５２ ２０

，

８８４

，

７９６．４３ ７０．１１％

主要系青海湖水泥公司销售增长及原材料采购

成本同比增加所致

。

销售费用

２４５

，

０６１．９５ １

，

５４７

，

８４６．５９ －８４．１７％

本期销售费用系房地产子公司发生的销售费用

同比减少所致

。

管理费用

４

，

０５３

，

７８０．２８ ６

，

４８１

，

３８８．６５ －３７．４６％

主要系房地产子公司管理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

财务费用

－１

，

０４９

，

９４１．５２ ３

，

０９１

，

９２０．１１ －１３３．９６％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收苏州置业往来款利息收入

冲减本期财务费用所致

。

所得税费用

１

，

２６５

，

６４２．２９ １

，

２８３

，

８９３．４２ －１．４２％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变动影响所致

。

研发投入

０．００ 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８

，

８３２

，

８５７．６２ －１６

，

４７８

，

９８５．７０ １５３．６０％

主要系青海湖水泥公司销售预收账款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

，

２４０

，

５０５．１６ －９

，

７４５

，

７１３．１６ ６６．７５％

主要系青海湖水泥公司在建工程项目增加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

，

０５７

，

６３３．６８ －３

，

０２０

，

９５０．４３ －１．２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２

，

５３４

，

７１８．７８ －２９

，

２４５

，

６４９．２９ １０８．６７％

主要系青海湖水泥公司销售预收账款所致

。

货币资金

１０

，

１１３

，

６３３．３５ ７

，

５７８

，

９１４．５７ ３３．４４％

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货款所致

。

应收票据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承兑汇票到期收款所致

。

其他应收款

３６

，

３４５

，

７７０．０３ ６５

，

４２８

，

８２１．８７ －４４．４５％

主要系本期应收苏州市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往来款减少所致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１

，

５１４

，

３４２．２０ １５

，

９７０

，

８７１．８０ ３４．７１％

主要系本期持有航空动力股票公允价值增加所

致

。

在建工程

３

，

１０３

，

７３３．５４ ３１８

，

７４５．７０ ８７３．７３％

主要系青海湖水泥公司新开工混合材棚

、

厂区地

坪

、

设备保温

、

及库容改造工程增加所致

。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９４

，

５４５．７６ ５４５

，

５６５．７０ －８２．６７％

主要系青海湖水泥公司预付工程款转为在建工

程所致

。

应付账款

１５

，

７５１

，

４３０．７５ １０

，

７４８

，

４６０．４５ ４６．５５％

主要系青海湖水泥公司原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

应交税费

１

，

７５５

，

０８８．０２ ７４７

，

１５２．５０ １３４．９０％

主要系青海湖水泥销售量增加

，

相应税金增加所

致

。

其他应付款

４

，

１６７

，

６１８．７８ ３５

，

７２５

，

３７９．８９ －８８．３３％

主要系应付苏州市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往

来款减少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青海湖水泥公司归还借款所致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７０

，

８１２．１６ ５３０

，

９９３．４５ －６７．８３％

主要系房产出租收入同比减少

，

相应计提的营业

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２５．９６ ２

，

８８７．９６ －７１．４０％

主要系本期计提往来款坏账准备同比减少所致

。

投资收益

－４

，

９７２

，

７４７．１９

— —

主要系本公司对苏州置业的股权投资由上年同

期的成本法核算调整为权益法核算

，

并按照处置

日苏州置业公允价值持续计量的经营亏损确认

投资损益所致

。

营业外支出

２５０

，

６４４．４２ １

，

０１４

，

９８２．９７ －７５．３１％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４７

，

８７７．２４ －８８

，

０７７．１３ －４９５．００％

主要系房地产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增加所致

。

３．３

主要子公司

、

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

：

元

公司名称

公司

类型

所处行

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苏州太湖华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子公

司

房地产

业

房地产开

发与销售

２１０

万美

元

４５

，

３８９

，

４７４．１２ １３

，

５１５

，

６５３．１０ 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７５．２２ －２４６

，

１６２．５０

太仓中茵科教置

业有限公司

子公

司

房地产

业

房地产开

发与销售

５０００

万元

７１

，

０６９

，

４３６．６５ ６６

，

２９３

，

２９０．２９ 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９１

，

５６３．２１ １

，

０２３

，

５４４．６７

青海青海湖水泥

有限公司

子公

司

水泥制

造业

水泥制造

和销售

１０００

万元

５９

，

６０６

，

７６１．３９ ３５

，

５３３

，

４２１．３７ ３８

，

６９２

，

２５５．２１ １

，

１２２

，

４６０．５２ ９７４

，

３９７．４１

苏州市置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参股

公司

房地产

业

房地产开

发与销售

７０００

万元

２４８

，

１４３

，

８８９．８３ １０５

，

１１４

，

９０８．４０ １０

，

１２７

，

２３７．６４ －２

，

６１５

，

１３４．４６ －２

，

３５４

，

８４９．２６

苏州工业园区职

业技术学院

参股

公司

教育业

职业培训

及为社会

提供教学

服务

８

，

７９１．２１

万元

７６２

，

８１７

，

６６２．７２ １４６

，

６８２

，

３９５．３９ ４８

，

７９２

，

２２３．５１ －９９

，

３４７．５１ －９９

，

３４７．５１

３．４

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

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进度 项目收益情况

青海湖水泥年产

６０

万吨水泥粉磨技改

项目

１

，

５７８．１ １５．６１ １

，

３８７．４３ １００．００％

目前处于试生产阶

段

。

合计

１

，

５７８．１ １５．６１ １

，

３８７．４３ －－ －－

说明

：

截至本报告日

，

青海湖水泥

６０

万吨技改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

在试生产过

程中

，

各主机设备运行正常

，

各项生产指标均达标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披露的

《

２０１４－０４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技改项目试生产情况的公告

》。

３．５

重大事项

３．５．１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涉案

金额

（

万

元

）

是否

形成

预计

负债

诉讼

（

仲裁

）

进

展

诉讼

（

仲裁

）

审理结

果及影

响

诉讼

（

仲

裁

）

判决

执行情况

披露日

期

披露索引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

公司因关于恢复执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

司广州办事处申请执行公司及珠海白山不锈钢制品有

限公司

、

赵连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收到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

（

简称

“

广东高原

”）《

执行裁定书

》，

广东高院驳回

公司的复议申请

，

维持珠海中院的执行裁定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公司收到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简称

“

珠海中

院

”）《

执行裁定书

》

与

《

协助执行通知书

》，

公司在中信证

券苏州中新路证券营业部的资金账户内的客户交易结

算资金

１

，

４６２

，

２３６．６７

元已被扣划至珠海中院执行代管

款账户

，

并继续冻结公司在中信证券苏州中新路证券营

业部的资金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公司收到珠海中院

《

通知

》，

珠海中院告知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的债务本

息

１８６２５９０１．０４

元为公司应履行的债务本息

，

公司即对

上述债务本息计算结果向珠海中院提出执行异议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收到珠海中院

《

受理案件通知书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公司收到珠海中院

《

执行裁定书

》

与

《

协助

执行通知书

》，

珠海中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强制卖出公

司持有的航空动力股票

６６

万股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公

司收到

（

珠海中院

《

执行裁定书

》，

珠海中院驳回公司关

于本案确认公司应偿付的债务本息计算结果的异议请

求

。

公司就该裁定结果向广东高院提出执行复议申请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公司收到中信证券苏州苏雅路证券

营业部关于公司证券账户的资金对账单

，

因本案被珠海

中院执行卖出的

６６

万股航空动力股票所得资金

１１２０

万

元已被扣划至珠海中院执行代管款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公司收到广东高院

《

执行裁定书

》，

裁定驳回公司

上述复议申请

，

维持珠海中的执行裁定

。

２

，

１００

是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

公 司 收 到

（

２００２

）

珠中法

执恢字第

２０８－

２

号之五

《

执行

裁定书

》。

珠海

中 院 继 续 冻 结

公 司 持 有 的 航

空 动 力

８３４８６０

股及孳息

，

冻结

期限二年

（

冻结

日期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止

）。

公 司 已

计 提 本

案 件 相

关 利

息

，

本

案 实 际

影 响 以

法 院 最

终 执 行

结 果 为

准

。

截至本报

告 日

，

公

司持有的

航空动力

剩余股票

８３４８６０

股仍处于

冻 结 状

态

，

尚未

被强制执

行

。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详见 公 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１０

月

１９

日

、

１２

月

４

日

、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１２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刊登

在

《

中 国 证

券 报

》、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资 讯 网

上 的

《

吉 林

光华 控 股 集

团股 份 有 限

公司 诉 讼 公

告

》

及 相 关

进展公告

。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大

，

大连万吉在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开发

区分行贷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为该项贷款出具了

《

保证

合同

》，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由于贷款到期未还

，

中国建

设银行大连开发区分行提起诉讼

。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将大连万吉部分房产查封

。

１

，

０００

否

大 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已 将 部

分 查 封 房 产 予

以拍卖

，

拍卖所

得 已 经 偿 还 所

欠贷款的本金

，

尚 有 部 分 未 拍

卖 房 产 足 以 抵

偿 所 欠 贷 款 利

息

。

依据江苏苏

州 新 天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出 具 的

法律意见书

，

目

前 该 案 尚 未 执

行完毕

，

法院查

封 资 产 尚 未 拍

卖

，

但申请执行

人 认 为 所 查 封

资 产 足 以 抵 偿

该笔债务

。

依 据 江

苏 苏 州

新 天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出

具 的 法

律 意 见

书

，

被

查 封 房

产 足 以

抵 偿 该

项 贷

款

。

未执行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详见 公 司 刊

登在 巨 潮 资

讯网 上 的 历

年 定 期 报

告

。

３．５．２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

系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关联交易

价格

关联交

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关联交

易结算

方式

可获得

的同类

交易市

价

披露日

期

披露索引

青海互助金

圆水泥有限

公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控

制 的 公

司

采购商

品

采购熟

料

市场价

２２６．５０

元

／

吨

１

，

８００．９６ ９９．８４％

款到发

货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００８

２０１４

年度日

常 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青海互助金

圆水泥有限

公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控

制 的 公

司

采购商

品

采购编

制袋

市场价

ｐｃ３２．５

袋

０５６９２

元

／

条

；

ｐｏ４２．５

袋

０．５９４９

元

／

条

１０７．６２ １００．００％

货到付

款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００８

２０１４

年度日

常 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金华金圆助

磨剂有限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控

制 的 公

司

采购商

品

采购助

磨剂

市场价

６８３７．６１

元

／

吨

３６．２９ ８２．５０％

货到付

款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００８

２０１４

年度日

常 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青海互助金

圆水泥有限

公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控

制 的 公

司

采购商

品

采购助

磨剂

市场价

６８３７．６１

元

／

吨

７．７０ １７．５０％

货到付

款

［

注

１

］

合计

－－ －－ １

，

９７０．８６ －－ －－ －－ －－ －－

大额销货退回的详细情况 不适用

按类别对本期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

总金额预计的

，

在报告期内的实际履行情况

（

如有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湖水泥预计

２０１４

年向互助金圆采购熟料

７０００

万元

（

含税

），

采购编织袋

４３５

万元

（

含税

）；

向金华金圆助磨剂有限公司采购水泥

助磨剂

９０

万元

（

含税

）。

报告期内

，

青海湖水泥按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向关联方采购产

品

。

［

注

１

］：

根据青海湖水泥生产经营需要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以

及

《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

》

等规定

，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同意

，

青海湖水泥

２０１４

年向互助金圆采购水泥助磨剂

，

预计采购金额为

６０

万人民币

。

３．５．３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债权债务类

型

形成原因

是否存在非

经营性资金

占用

期初余额

（

万

元

）

本期发生额

（

万元

）

期末余额

（

万

元

）

苏州市置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应收关联方

债权

往来款 是

６

，

５１９．９３

注

１ ３

，

６１１．４６

苏州市置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应付关联方

债务

往来款 是

２

，

３４０．６８

注

１ ０

苏州华锐置业有限公

司

参股公司苏

州置业之控

股子公司

应付关联方

债务

往来款 是

６７６．９９

注

１ ０

太仓中茵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控股公司太

仓中茵之参

股公司

应付关联方

债务

往来款 否

２００ ０ ２００

注

１

：

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系公司持有原全资子公司苏州置业

５１％

股权被

司法裁定给债权人的原因形成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苏州置业之间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均

系苏州置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历史形成

。

为有效解决上述关联方资金往来

，

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与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

往来的解决方案的议案

》（

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披露的公告

《

２０１４－００９

关于

关联方资金往来的解决方案的公告

》），

上述关联方资金往来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不

利影响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苏州置业应付太仓中茵债务本金为

３４

，

４６４

，

７７５．０８

元

；

应付利

息

１

，

６４９

，

７７６．８５

，

共计

３６

，

１１４

，

５５１．９３

元

。

３．５．４

担保情况

单位

：

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

协议签署日

）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大连万吉房地产公

司

２００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１

，

０００

１９９８

年

０４

月

２３

日

１

，

０００

连带责任保证

１９９８．４．２３－

１９９９．４．２２

否 否

吉林省北方机械供

销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

９００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９００

连带责任保证

１９９５．１０．１５－

１９９６．７．２６

否 否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

协议签署日

）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青海青海湖水泥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

１

，

０００

无

０ － － － －

３．５．５

承诺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金圆控股

１

、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并未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光华控股相竞争的业务

。

２

、

本公司及其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光华控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也不从事与光华控股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３

、

如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

参与任何可能与

光华控股现有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

，

则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光华

控股

。

４

、

在作为开元资产第一大股东期间

，

本公司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

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光华控股的关联交易

。

若

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光华控股

《

公司章程

》

和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

有关程序

；

依法与光华控股签订相关协议

，

保证关联交易程序合法

，

交

易价格公允

，

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合理

，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

害光华控股的利益

，

不损害光华控股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并将按照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

批程序

。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长期有效

均按承诺

内容履

行

。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３．５．６

其他重大事项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参股子公司苏州置业之控股股东江阴同润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所持

苏州置业

５１％

股权转让给江阴龙裕村镇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

转让价格为

５２００

万元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

司同意放弃上述苏州置业

５１％

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３

月

２７

日披露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

２

、

报告期内

，

经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

公司所属行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起由

“

房地产业

”（

代码

：

Ｋ７０

）

变更为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代码

：

Ｃ３０

）。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披露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公

告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公司收到新时代教育发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

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

新时代教育与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

股份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公司收到公司新时代教育的函件

。

新

时代教育将其所持公司股份

７４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７％

）

质押给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公司再次收到新时代教育

的函件

。

新时代教育又将其所持公司股份

７４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７％

）

质押给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截至本报告日

，

新时代教育持有公

司股份

２０

，

０８０

，

９６３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１．８５％

，

其中用于质押的股份累计

１４８０

万股

，

占

公司总股本

８．７３％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５

月

２７

日

、

６

月

１２

日披露于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出具

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１４０６３４

号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

《

吉林

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认

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

７

月

１４

日

，

公司收

到中国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１４０６３４

号

），

目前公

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一次反馈通知书的要求

，

积极组织有关材料

，

准备及时报送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７

月

１４

日披露于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辉

2014 年 7月 21日

2014年 7月 2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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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1� � � �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14-059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

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

发布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

号

：

2014-041

）。

2014

年

5

月

23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

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该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44

）

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审计

、

评估等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

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

、

沟通和确认

，

相关方

案的内容需要依据审计和评估情况进一步商讨

、

论证和完善

，

公司无法按原预计

时间披露相关文件并复牌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发布了

《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49

）。

目前该事项尚在进行中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事项的各项工作

，

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和审计

、

评估工作仍在继续

，

公司和交易

方的协议仍在磋商确定过程中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另行召开董

事会会议审议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相关的议案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7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151� � �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14-060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

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

的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的函

》。

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陈琳女士因工作变动

，

不能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

的保荐代表人

，

民生证券决定委派孙振先生

（

简历附后

）

接替陈琳女士的工作

。

继

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责任

。

本次变更后

，

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孙振先生和任滨先生

，

持续督导期

限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特此公告

。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1日

附件

：

孙振先生简历

孙 振 男

，

民生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

，

保荐代表人

，

经济学硕

士

，

注册会计师

。

自

1998

年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

有

10

年以上投资银行业务经

历

，

曾就职于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

，

担任过天同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

，

航空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

具有丰富的金融

证券专业知识与投资银行业务操作经验

。

证券代码：002011� �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4-048� � � � � � �

债券代码：112100� � � � �债券简称：12盾安债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 2014 年付息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12

盾安债

"

或

"

本期债券

"

）

2014

年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7

月

25

日

，

凡在

2014

年

7

月

25

日

（

含

）

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2014

年

7

月

25

日

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发行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

券

。

本期债券将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支付

2013

年

7

月

27

日至

2014

年

7

月

26

日

期间的利息

（

由于

2014

年

7

月

27

日为休息日

，

故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根

据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浙

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

有关条款的规定

，

现

将本次付息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2.

债券期限

：

5

年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3.

债券简称

：

12

盾安债

。

4.

债券代码

：

112100

。

5.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120,000

万元

。

6.

票面金额

：

人民币

100

元

。

7.

发行价格

：

按面值平价发行

。

8.

债券利率

：

票面利率为

5.70%

。

9.

年付息次数

：

每年付息一次

。

10.

每张派息额

：

人民币

5.70

元

。

11.

还本付息方式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

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

，

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

12.

起息日

：

2012

年

7

月

27

日

。

13.

付息日

：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7

月

27

日

。

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5

年每

年的

7

月

27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

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14.

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

：

5.70%

。

15.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

：

2014

年

7

月

27

日

。

16.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17.

担保情况

：

本期债券由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8.

信用级别

：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联合

[2012] 013

号

），

本公

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跟踪评级

（

联合

[2014] 102

号

），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

AA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19.

保荐人

、

主承销商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20.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

21.

本期债券登记

、

托管

、

代理债券付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二

、

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12

盾安债

"

票面利率为

5.70%

，

本次付息每

1

手

（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

）

"12

盾安债

"

派

发利息为人民币

57.00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

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5.60

元

，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

RQFII

）

债券持

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1.30

元

。

三

、

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

、

除息日及兑息日

1.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

2014

年

7

月

25

日

。

2.

本次除息日

：

2014

年

7

月

28

日

。

3.

本次付息资金到帐日

：

2014

年

7

月

28

日

。

四

、

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7

月

2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12

盾安债

"

债券持有人

。

五

、

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按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划付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

，

债券持有人可自付息日起向其指定的结算参与人

营业部领取利息

。

六

、

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法规

、

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

征税税率

为利息额的

20%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

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负责代

扣代缴

。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

，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

七

、

本期债券付息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

办公地址

：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园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

葛亚飞

联系人

：

何晓梅

电话

：

0571-87113776

传真

：

0571-87113775

邮政编码

：

311835

2.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

林森

、

杨宁宁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15

层

联系电话

：

010-66538666

传真

：

010-66538566

邮政编码

：

100033

3

、

托管人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人

：

赖兴文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邮政编码

：

518031

特此公告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7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102� �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公告编号:2014-059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８５

，

１５９

，

７９６．４５ ７８６

，

０６３

，

１５９．６３ －１２．８４％

营业利润

－７１６

，

４３１．４６ ２７

，

１４９

，

８１７．１８ －１０２．６４％

利润总额

４

，

８８１

，

８３５．１９ ２７

，

１２６

，

３７９．９９ －８２．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６６７

，

４１７．３７ ２８

，

５２８

，

５８４．３５ －９０．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１ ０．０７ －８５．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１％ ４．１０％ －３．６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２

，

１６６

，

２７２

，

７０７．８０ ２

，

０１３

，

６６４

，

４９９．８４ ７．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６５７

，

３１７

，

２３１．２９ ６５４

，

６４９

，

８１３．９２ ０．４１％

股 本

４０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６１ １．６０ ０．４１％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２．８４％

，

主要是大宗商品贸易收入减少

９

，

７７５．１９

万元所致

；

陶瓷

、

竹木

、

玻璃等家用品的生产与销售以及子公司上海五天实

业有限公司的物业经营稳步增长

，

全资子公司陕西省安康燊乾矿业有限公司的黄金

采矿业尚未正式投产

。

２

、

期间费用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

，

主要是去年同期合并范围包括了上海智造

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５

月份的经营数据

；

但由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融

资金额增加以及融资的财务成本提升

，

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４３．６％

。

３

、

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０２．６４％

，

主要是去年同期处置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８

，

８８１．７８

万元所致

，

其中

：

（

１

）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的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

９７．８８％

的股权转让给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

，

共产生投资收益

８

，

６６１．１６

万元

。

（

２

）

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德化冠峰耐热瓷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景德镇国韵青瓷有限

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转让产生投资收益

２２０．６２

万元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发布

《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报告

》，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

营业绩为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

１－６

月经营业绩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５０

万元

～３００

万元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不存在差异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

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11� � � �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14-067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在

《

证

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公司

《

２０１３

年

度报告

》（

全文

）。

近日

，

公司发现因工作人员工作疏忽

，

造成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

告全文

“

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十一

、

公司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情况

”

中的

“

报告期内

利润分配政策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

、

执行或调整情况

”

披露有误

，

现更正如

下

：

更正前

：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政策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

、

执行或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政策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

、

执行或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

：

以股本

３０７

，

２７０

，

７３５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０．８

元

（

含税

），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将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末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用

于公司滚动发展

。

该方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执行完毕

，

共派发现金股利

２４

，

５８１

，

６５８．８０

元

。

现金分红政策的专项说明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

是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

是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

是

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是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

，

其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

：

是

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

，

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

、

透明

：

不适用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

》（

全文

）

其他章节内容不变

。

更正后的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度报

告

》（

全文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对上述差错给投资者

和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公司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披露谨慎性

，

不断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

。

特此公告

。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22日

证券代码:600487� � � � �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14-062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江苏省吴在江市经济开发区亨通路

１００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

），

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具体如下

：

现场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７４

，

０００

，

０１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２．０５

网络投票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０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高安敏先生主持

。

大会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方式

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９

人

；

公司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

，

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全体股东

１７４

，

０００

，

０１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１７

，

５３９

，

６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注

：

中小投资者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５％

（

不含

）

的股东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提

案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上网公告附件

●

律师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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